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10 月 29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

保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审阅了《关于公司为天津海

景实业有限公司拟向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在对有关

情况调查了解，并听取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有关人员的相关意见的基础上，我们作

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就上述对外担保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2018 年 5 月 24 日，公司 8 届 63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天津海

景实业有限公司拟向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天

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拟向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 15 亿元人民币，

贷款期限 2+1年（满两年可提前还款），担保方式为由公司提供全额全程担保，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有的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

50%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措施。经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

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价值为 185,741.16 万元人民币，按此计算，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 50%股权价值为 92,870.58万元。

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 50%股权质押登记已经完成。 

目前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已发放信托贷款 10 亿元，后续余款不再发放。

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拟调整为向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 5 亿元人民

币，贷款期限 3 年，担保方式仍为由公司提供全额全程担保。并仍由天津市房

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所持有的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 50%股权质

押给公司提供反担保。就此，双方拟签署《反担保合同》之补充协议。 

公司为其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房地产项目开发，公司持有被担保



公司 50%的股权，且被担保公司经营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公司提供全额全程担保，超过了公司在被担保公司的持股比例，但对方股东将其

所持有的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 50%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措施，该笔质押

的价值已经可以覆盖公司为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所担保的各项贷款金额的

50%，就此，公司作为股东超出其持股比例向天津海景实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担

保，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反担保保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同意公司为

其担保，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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